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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工作用房调配管理的暂行规定

根据我校的房源情况，考虑到我校教职工工作的性质、特点，并参照广州市政府的有关文件，制定以下规定：

一、房屋的调配原则

1、根据学校房源情况，校内住房主要是解决我校教职工的工作

用房。

2、优先安排教学第一线的教师、中层干部、校领导。

3、需要用房的教职工，填写申请表，根据学校规定的分配面积标准，按照打分顺序选择住房。

4、同等分数下，校龄多者优先。

二、房屋的分配面积

 1、校领导、中层、一线教师，每人20平方米。
2、信息技术人员（三级以上）、实验员、主管、干事、财务人员、图书馆一级管理员等，每人15平方米。

3、生活老师、保育员、信息技术人员（四级）、医务人员、图书管理员（二级、三级）、仓库管理员、司机、一级厨师，每人10平方米。

4、校卫队员等其他职工，每人5平方米。一般情况下，安排集体宿舍；双职工夫妇可享受10平方米住房面积，但视房源情况而定，条件允许，可安排校内单间。

三、房租的计算办法

1、领取外校住房补贴的校领导、教师、生活老师、主管和干事，分配面积内的公房租金标准为每平方米3.5元；超面积的，租金标准为每平方米13.5元。

2、未领住房补贴的教职员工，分配面积内的公房租金标准为每平方米3.5元；超面积的，租金标准为每平方米7元。

3、有太阳能的宿舍，热水燃料费和自来水费按户均摊，不计算在房租内。

四、住房的管理办法 

1、教职工不得擅自转让、出租、调换或改变房屋的使用性质，否则，一经发现，收回用房。

2、房屋的自费装修部分，在交回住房时不得随便拆除，需保持房屋完好，若有损坏照价赔偿。

3、房屋的维修一律由学校维修部门负责。学校给房内配备的基本家具的租金，按照采购家具的原价，每月扣百分之一（按8年折旧，超过8年家具归己所有）。未到期的家具，搬家时不得拆走或搬走，非人为的损坏由学校负责维修。

以上之规定从2004年9月1日起生效。
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外语学校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4年 5月28日
附：工作房申请表

	广外外校工作用房申请表

交表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姓   名
	
	配偶姓名
	

	部   门
	
	部    门
	

	职   称
	
	职    称
	

	职   务
	
	职    务
	

	是否已交计生证
	
	是否独生子女
	

	现住址
	栋      号
	
	
	
	
	

	申请换房的理由
	
	
	
	
	

	    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  计分标准：
	
	
	
	
	
	

	1、教师基本分是10分，双教师加10分，配偶非教师加5分；

2、高级职称10分，中级职称9分，初级职称8分；
   注：夫妻双方的职称以高的一方计分。

3、班主任加6分，年级组长加8分，教研组长加8分；

注：夫妻双方的职务分以一方为主，另一方是本人职务的50%。

一人同时担任两项职务，只按高一级的职务计分。
4、校级干部加15分，中层干部加10分；
5、校龄一年加1分；

   注：夫妻双方的校龄以长的一方计分。

	

	 6、有计划生育证者加1分，独生子女加1

	分。
	
	

	
	第一项
	第二项
	第三项
	第四项
	第五项
	第六项
	总分

	自评分      
	
	
	
	
	
	
	

	审核分
	
	
	
	
	
	
	
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分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